关于送审《XXXX》天津市地方标准的函
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：

按照XXXX年天津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，《XXXX》地方标准（项目编号：XXXX）已完成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。我单位根据《天津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的规定进行了预审，该标准符合行业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的规定，符合行业管理要求，与立项计划协调一致，与现行有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相协调，具有可操作性，并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并达成一致意见。现报请进行标准审查。
联系人：XXXX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XXXX
附件1：标准送审稿；

附件2：标准编制说明；

附件3：意见汇总处理表；

附件4：主要的试验、验证报告及其它材料。

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
XXXX年XX月XX日
    
�若没有，删除此条


�主管委办局加盖公章


�日期填专家审查会日期之前





